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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员服务质量评价标准（科室）
	评价项目
	评价内容
	标准分
	得分

	仪容仪表
	1.着装规范整洁、仪表端庄，统一穿工作服、佩戴胸牌；
	5
	

	
	2.不穿响底鞋、拖鞋或高跟鞋，首饰不外露、指甲修剪整齐；
	5
	

	服务态度
	1.微笑服务、礼貌待人，不与病人争执、争吵或打架；
	5
	

	
	2.工作积极主动、热情，虚心接受意见，能积极配合医护工作；
	5
	

	生活护理质量标准

	1.严格遵守医院、科室有关规章制度；
	5
	

	
	2.按时上下班，提前十分钟到岗做好交接工作，无串岗、缺岗或睡岗现象；
	5
	

	
	3.严格执行保护性医疗制度，不探听、不传递、不泄露病人的隐私；
	5
	

	
	4.当班时间不玩手机、不看电视、不聚众闲聊或嬉闹；
	5
	

	
	5.协助护士做好晨晚间生活护理，保持床单位整洁；
	5
	

	
	6.必要时，协助护送病人做辅助检查和治疗；
	5
	

	
	7.保护病人的安全，防止跌倒、坠床、压疮或意外拔管等不良事件发生；
	5
	

	
	8.遵医嘱，给病人适时洗头、擦洗澡；
	5
	

	
	9.加强自身手卫生，勤洗手，避免院内交叉感染；
	5
	

	
	10.细心照看病人，及时报告病人的异常情况；
	5
	

	
	11.在护士的指导下，主动学习、参加培训和掌握专科疾病照顾与护理技能。
	5
	

	监督管理

	1.管理人员配置到位，加强服务宣传，有效避免散户工；
	5
	

	
	2.能定期巡查病房，征求病人的意见和建议，积极与护士、护士长沟通；
	5
	

	
	3.针对病人的投诉能及时协调、处理各类矛盾，工作到位、有效；
	5
	

	
	4.收费价格公开、透明，按公示价格由专人统一收取；
	5
	

	
	5.护理员配置合理，人员配置与工作量匹配，能满足病房工作需求；
	5
	

	总分
	
	100
	


科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检查者：




